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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9_E4_BC_81_E4_c47_587230.htm 国有企业改制整体评

估，应同时关注那些帐龄长的、无法支付或无具体支付对象

的债务，分不同情况，用剥离上移；评估为零；报告揭示等

办法处理。 国有企业改制，一般都是整体产权转让，故包含

企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在审计、评估过程中，企业原经营

者包括有收购意向的买方，都会对企业存在的不良不实资产

提出疑问，如帐龄长的，回收困难的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

、预付帐款；呆滞积压的存货；闲置的设备等等。要求审计

、评估机构客观、真实反映这些不良不实资产的实际价格，

有些明确提出不接受这些不良不实资产，要求上级单位另行

处置。 的确在一些国有老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或多或少都

存在一些不良不实资产。如果不能正确反映这些不良不实资

产，仍将其作为正常的资产出售给购买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故在审计、评估过程中，中介机构、上级单位都会关注这个

问题，并以核销、剥离、按变现净值评估等方法加以解决。 

须强调的是，现在一般以净资产评估值作为企业挂牌交易基

价，形成净资产的二大要素：资产和负债，二者对净资产价

值同样重要的作用。 但是，对企业应付款项等债务的审计、

评估中，有时会忽略不需支付的负债。我们在评估实践中体

会到，若不对那些帐龄长的、无法支付或无具体支付对象的

债务进行关注，并给予合理的处理，会影响企业净资产价值

，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企业整体

转让后，对出让方来说不是持续经营，是终止经营。而对企



业本身来说应该是持续经营，企业的会计处理仍按持续经营

的假设进行。这是事物的二个方面，我们在审计、评估过程

中，要充分认识、理解这二方面，把兼顾这二个方面贯穿于

审计、评估的始终。对企业的负债评估也应以这二方面考虑

为出发点。 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定义负债是指企业过

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

现实义务。确认负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与该义务有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二是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

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负债是企业的一项现存义务,通常情况

下是以通过承担这种经济义务而取得某项资产或接受某项劳

务,并以牺牲未来的经济利益作为代价。从广义的权益概念看

，负债属于权益的范畴，在资产负债表上，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合计等于企业的总资产。因此正确、合理地确认、计量负

债，对于正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同理

，对于目前采用成本加和法评估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过程中

，正确、合理地确认负债，对于正确反映企业净资产值同样

具有重要意义。 哪些负债，在企业改制评估中需重点关注的

呢，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把它归纳为“ 三类半”： 第

一类：帐令长的应付款（一般取三年以上），无偿付对象或

债权人法人资格已不存在的应付款项； 第二类：应付集团控

股公司、上级公司及国有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债务、应付利润

； 第三类：职工权益性债务，如公积金、社会保险费、集资

款等； 半类：集团和上级公司进行担保的负债。 企业的债务

一般分为经营性债务（货款）、金融债务（长、短期借款）

，职工劳动性、福利性、保障性债务（应付福利费、应付工

资、应缴纳社保费、公积金），其他债务（应交税金、应付



利润、其他应付款项等）。这些债务中有些随着经营期的增

长，形成长期不偿付的债务；有些因债权人法人资格的灭失

，已不需支付或无法支付；有些随着企业改制，职工与原企

业脱离劳动关系，形成无具体支付对象的债务；有些国有关

联企业的债务及欠交的原职工社保费等，随着企业产权主体

的变更会成为国有出让方的或有损失和风险。但在实际操作

中，要将上述负债通过评估调整，或评估为零，难度很高。

主要是：1、依据不足，取证困难；2、资产占有方，包括我

们资产评估师都认为往来帐应以审定数为准，评估不必再调

整。3、有些已超过了评估考虑的范围，如上述的“半类”负

债。 我们认为对负债的评估除了认真贯彻《资产评估操作规

范意见（试行）》及市资产评审中心《关于企业资产评估中

应注意的若干问题（2005）》的有关规定外，还掌握一个对

等原则：与同类资产对等处理；采用沟通的方法：在评估过

程中不断与审计、企业及其上级公司沟通，以解决“三类半

”负债的评估问题。具体做法是： 1、若企业上级公司明确

企业帐龄长的应收帐款除符合有关规定在审计评估时核销外

，其余保留帐面。我们一般将帐龄长的应付帐款亦保留帐面

，同时在评估报告中对帐龄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应付帐款

合计额分别揭示，供出让方和受让方在定价时参考。若在评

估中采用帐令分析法评估企业的应收帐款，评估师应同时考

虑应付帐款的帐令问题，同一方法处理。 2、根据控股公司

剥离资产、负债的批文，在评估前，与不良不实资产、不给

改制企业的资产同步进行剥离，不纳入范围。如帐龄长的应

付帐款、上级及关联企业的债务等。同时按市国资委的要求

在评估报告中说明。 3、对无具体支付对象的负债直接评估



为零，如结余的应付福利费、教育经费等； 4、采用在产权

交易中明确受让方受让后即时支付或变更担保方的方法加以

解决。如应付集团及上级公司、关联企业的非经营性债务、

应付利润及上级公司担保的金融债务。这些债务均由控股公

司关注处理，评估人员可在评估过程中与企业的上级公司，

特别是控股公司沟通，提请他们关注，或在报告中揭示。 如

某通用设备厂2005年3月31日净资产审计后帐面总资产8300余

万元，负债7100余万元，其中有三年以上应收帐款1200万元

；呆滞存货约460万元；建筑物约30000平方米，帐面净值

约600万元；土地无帐面值；三年以上应付帐款约800万元；

其他应付款中有欠社保款60余万元，教育经费余额14万元，

应付上级公司借款320万元；应付福利费余额近80万元；短期

借款共10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上级公司担保，800万元以房

地产抵押。评估师清查后，与企业及其上级公司多次汇报、

沟通。最后经集团控股公司批准的改制方案确定：企业帐令

三年（含）以上应收、应付帐款全部剥离至上级公司；土地

及建筑物上移集团控股公司；短期借款亦上移集团控股公司

，由集团公司与有关银行协商进行债务重组；应付社保欠款

亦上移。评估师根据改制方案及经批准的剥离、上移资产负

债的批文，确定评估范围，进行该企业价值评估。其中呆滞

存货按可利用价值或可变现价值评估；教育经费和福利费属

结余额，无具体支付对象，评估为零。该评估报告经市评审

中心备案后，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基价，公开挂牌。转让条件

中有一条注明：负债中欠хх(上级)公司320万元，企业转让

交易后与转让款同时支付。该企业因资产负债比较实最后顺

利转让，成功改制。 通过以上操作即能较公允地反映企业净



资产价值，又能防止企业交易后，由于新企业拖欠或不支付

相应负债，对原出售国企的上级单位带来风险或损失。 在负

债中还有一项较特殊的债务预收帐款。预收帐款从性质上属

非货币性项目负债，是与企业收入相关的负债，表现为能在

未来提供特定数量和质量的实物资产或劳务的义务。随着义

务的实现，企业开具发票，即可转入销售收入。但是在评估

中往往发现企业有些预收款长期宕帐。对这些宕帐的预收帐

款要分析原因，区别对待：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企业预收帐款

即应收帐款贷方余额，由于各种原因，使财务部门收到货款

与应收帐款无法一一对应销帐，造成帐面借贷方分别宕帐，

我们一般是将其与长期宕帐的应收帐款结合在一起考虑，处

置。如某国有企业将进行改制，净资产审计时将700多万元三

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全部转入“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企

业书面报告上级公司要求作为不良资产剥离。评估清查时发

现该企业预收帐款余额400多万元，其中帐令三年以上有200

余万，其实质如上述为应收帐款贷方余额。显然，如单独

将700多万元应收帐款剥离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做法是应

将700多万元应收帐款与200多万的预收帐款结合在一起考虑

。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质量或对方工程下马等因素，造成合同

中止，企业预收款宕帐，我们一般按会计制度有关规定，结

合产品或劳务提供程度、成本结转情况，进行调整处理。 第

三种情况，企业产品已发出或劳务已提供，但由于某种原因

未开具发票，故未转结销售，而对应成本已摊销，我们在取

得证据并经企业认可后，直接评估为零。若企业成本与预收

帐款分别宕帐，一般亦作调帐处理。 以上是本人在国企改制

评估中对负债评估的一些认识和做法，我体会，整个过程沟



通是很重要的，有些需请审计调整，更多的是由控股公司协

调和实际操作。对应付帐款的剥离上移要慎重，可能会牵涉

到工商管理部门和所得税问题，在此特别提醒。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